
本报告由河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要求编制。本报

告由政府信息公开情况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

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引起的申请行政复

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等

五个部分组成。

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09 年 12月 31 日止。本报告的电子版可在河东区政府门户

网站（河东公众信息网 http://www.hedong.gov.cn/）下载。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公开的主要内容

各行政机关对政府信息进行了梳理和编目，2009 年共主

动公开政府信息 1808 条。其中，机构职能类信息类 65 条；

政策法规类信息 160 条；规划计划类信息 120 条；业务服务

类信息 1305条；其他信息 158 条。

（二）公开形式

目前，依托区政府门户网站等平台，我县基本上形成了

政府网站、电视台、报纸、热线电话、公共查阅点等相结合

的多元化载体，努力满足人民群众获取和利用公共信息资源

的需求。

1．政府网站

在河东区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下设政府信息公

开目录、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政府信息公开年报、政府领导、

机构设置、政府公文、发展规划、人事信息、领导讲话、政



务信息、公告公示等栏目。市民通过区政府网站可可以查阅

区级机关、区政府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依申请公开”

子栏目，可以向各政府机关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查阅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的状态。

2.公共查阅点

在区档案馆、图书馆和行政审批中心服务大厅设置了政

府信息公开公共查询场所。

3．其他形式

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以及设置公告栏、电子信息屏等

多种形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

政府信息提供便利条件。

二、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

的情况

2009 年度，全区未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三、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

全区接受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未向申请人收费。

四、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

况

2009 年，我县严格按照《条例》规定公开政府信息，未

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诉讼和申诉情况。

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事项

2009 年河东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深化政府信息公开

内容、完善政府信息公开配套工作基础上，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但与公众的需求还存在一些差距，比如公开意识需要进



一步强化；公开形式需要进行一步创新；组织领导工作需要

进一步加强。下一步，我区政务公开工作主要做好一下几点：

一是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内容。按照“以公开为原则，不公

开为例外”的总体要求，进一步加大政府信息公开范围，深化

政府信息公开内容。

二是继续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充分发挥政府网

站第一平台作用，进一步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加强对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的动态管理。加快推进各级政府信息公开查阅场

所和设施建设，指导、督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行政机关，

设立政府信息公开公共查阅室、资料索取点、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等，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创

造便利条件。

三是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内容审

查、更新维护、考核评估、监督检查评议、培训宣传和工作

年报等工作制度，健全完善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确保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